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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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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民族大学 法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法治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型法律援助平台作为整合多

方资源、打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载体，其建设质量直接决定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落地实效。

本文通过界定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核心内涵，梳理儿童利益最大化、协同治理等理论基础，结合当前我

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实践现状，从立法、机制、服务、技术四个维度剖析平台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兼具针

对性与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研究证实，对于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建设，需以立法完善为保障、机制重构

为核心、服务升级为关键、技术赋能为支撑，助力平台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单一法律援助”

到“多元综合保障”的转型，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筑坚实的法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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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特殊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的全面保障，既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核心要义，

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

的修订施行，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逐渐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进程，新型法律援助平

台作为整合多方资源、打通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它的建设质效直接影

响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落地的最终成效，是构筑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的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的实践成果，多部门已经初步形成

协作格局，但从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平台建设仍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点，跨部门信息共

享的壁垒还没打破、线上平台服务功能单调、专业法律援助服务团队缺乏等问题十分明显，还没

形成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平台运行模式，难以充分满足新时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现实需

求，本文紧扣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建设的实践痛点和发展短板，根据实际问题提出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化方案，以期推动平台体系化完善、实现提质增效。

一、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核心内涵

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区别于传统单一的法律援助服务模式，是融合政府、司法、社会

多方力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为未成年人提供全流程、专业化、人性化法律援助服务的综合性

载体，其核心内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多主体协同整合的属性

平台以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牵头单位，整合公安、检察、法院、民政、教育等行政机关的法定

职责，同时吸纳律师事务所、公益组织、高校、社工机构等社会方面力量参与，达成“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多方合作”的治理格局，公安机关负责援助线索的发现、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等事务，

检察机关承担法律援助的法律监督工作，司法行政部门统筹平台的运行以及资源的调配，司法社

会工作者、高校法律志愿者为平台供给专业的社会支持与志愿服务，各尽职责、协同发力，打破

传统法律援助的部门壁垒与资源分割。

（二）全流程服务覆盖的特征

平台服务范围包括法律援助申请、案件指派、专业服务、心理干预、后续帮扶等一系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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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包含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咨询、监护支持等多种类服务内容，相较于传统法律援助

仅仅关注诉讼阶段法律辩护来说，新型平台不止要关注未成年人司法权益保障，还要考虑他们后

续社会融入的相关需求，达成由“个案援助”到“全周期保护”的模式转变。

（三）技术赋能创新的特质

平台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援助需求的精准判别、服务资源

的智能组合、案件进程的实时查探，以挖掘分析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数据的方式，可对援助需

求的区域分布和案件类型特征做研判，给高风险区域及群体精准开展法律援助和法律普及。利用

线上平台做到法律援助申请、案件查询、法律咨询的“一站式”办理，促进平台运行效率和服务

便捷性。利用智慧警务与视频监控等技术，辅助公安机关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的线索，达成

预防性的援助工作。

（四）专业化与人性化融合的导向

平台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征，组建拥有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知识的专业服务

团队，给予个性、温情的法律援助服务，避免使未成年人受到“二次伤害”，在服务开展的过程

当中，平台不仅要求援助律师熟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和案件办理的特性，还引入司法社会工

作者、心理咨询师，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以及社会观护等服务；在司法相关程序中，切实依

照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特殊规定，彰显出未成年人保护的人文关怀。

二、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建设与运行并非单一的制度设计，而是以多项法学与社会学理

论为支撑，这些理论为平台的功能定位、运行模式以及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未成年人保护基本原则，也是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立法的核心价值内涵，该原则要求在同未成年人相关的所有事务中，都要以未

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为核心，首要保障其合法权益，兼顾短期救助以及长期发展的

需求。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建设与运行始终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准则，在援助范围

上，取消未成年被害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经济困难限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在司法程

序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注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治与挽救，实现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的有机结合。

（二）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着重打破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阻隔，通过多主体的合作互助、

信息互通、责任共担，达成公共事务治理效能的最大效益。该理论为解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碎

片化”保护的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民政、

教育等多个部门相关，还需要社会力量大范围参与，一个部门难以做到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

新型法律援助平台根据协同治理理论加以指导，通过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相关制度、搭建统一信

息共享平台，达成各部门援助线索、案件进展、服务记录数据之间的互通。

（三）司法社会工作理论

司法社会工作是借助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与技巧“嵌入”司法系统，促进司法与社会结合，

推进服务朝向专业化与科学化发展。[1]这一理论为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服务的升级提供了

重要理论支撑，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在司法化法律辩护的要求之外，还要求有社会化的社会保

障，涉罪未成年人重新步入社会、未成年被害人治愈心理伤痛都依赖司法社会工作的介入。司法

社会工作理论规定新型法律援助平台要把司法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服务团队，借助个案工作、小

组工作等专业办法，为未成年人开展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家庭辅导等服务，弥补传统法律援助

只重视法律辩护的不足，助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正常生活。

三、我国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实践困境

近些年来，我国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的成绩，但在立法、机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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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方面仍存在现实难题，这些困境严重影响了平台的建设质效，难以充分满足新时代未成年

人权益保障的现实要求。

（一）立法困境：专门规范缺失、体系分散且门槛设置不合理

一是缺乏针对新型平台的专项立法，对平台的法律地位、职能定位、部门权责、运行规则等

界定模糊，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撑平台整合多方资源。现有法律仅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基本原

则与基本要求作出规定，未对新型平台的建设标准、运行机制、责任划分等作出具体规定，导致

各地平台建设缺乏统一指导，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二是当前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援助

的规定分布在各种基本法或部门法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难以适配平台化、技术化的发展需

求。
[2]
三是援助范围界定不清晰，未成年被害人、流动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仍受经济困难等条件

限制，法律援助覆盖面不足，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 565 条将“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作为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不但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可无条件获得法律援助的规定不平等，事实上提高了其获得法律援助的门槛，导致其合法

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3]

（二）机制困境：协同不畅、流程不规范且监督评估缺位

跨部门协作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公安、检察、司法、民政等部门信息上的壁垒没能破除，

救助线索移送不按时，可能造成“重复救助”“救助真空”之类的问题出现，平台运行流程没有

统一的尺度，案件分派、进度查看、服务对接等环节混乱，未做到“一援到底”，对援助连续性

和实效性造成影响，法律援助跟心理干预、后续帮扶等服务衔接的状况不理想，造成未成年人在

诉讼结束之后缺乏后续社会支持的保障。除此之外，监督评估机制不完善，当前未成年人的司法

保护较多依赖于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的责任感和爱心，刑事辩护功能被形式化、边缘化、搁置化，
[4]
同时缺乏针对平台服务质量、资源使用效率的专项指标，以至于对援助律师专业能力与服务成

效的考核流于形式。

（三）服务困境：专业化不足、内容单一且响应被动

一方面，专业人才匮乏，跨学科服务团队组建的进程滞后，无法很好应对未成年人的多元需

要，绝大多数做法律援助的律师仅有法律专业知识，匮乏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跨学科相关

知识，与未成年人沟通期间难以把握他们的身心特性，无法开展具有成效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

另一方面，服务内容被局限于传统的法律辩护及咨询，缺少心理开导、监护引导、教育帮扶等社

会帮扶服务，不能满足未成年人全方位发展的需要，传统法律援助只是聚焦诉讼阶段的法律辩护

方面，忽略了未成年人心理修复以及社会融入等需求。此外，服务模式以“被动受理相关申请”

为主，缺少主动发掘机制，高风险群体没有预防性援助，农村留守儿童、流动未成年人等特殊群

体在维权意识方面比较弱，而且欠缺获取法律援助信息的方式，就算是存在法律援助需求，也难

以主动申请。

（四）技术困境：数字化转型滞后、功能薄弱且存在数字鸿沟

其一是线上平台功能单一，仅可完成基础的咨询以及申请提交，没有智能匹配、进度查询、

需求分析之类的核心功能，用户体验不佳。其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不够，无法利用

数据挖掘识别高风险区域和群体，没法做到资源的精准调配与主动干预，各地还没有建立统一的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数据库，无法对案件数据、援助需求数据开展整合研讨，较难找出未成年人权

益受侵害的规律和特点。其三是部分基层地区的线上平台覆盖率低，部分线上平台的操作界面设

计复杂，缺乏适老化、简易化的版本，老年监护人由于缺乏网络操作能力，难以使用线上平台为

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

四、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优化路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建设所面临的实践困境，本文以立法完善为保障、机制

重构为核心、服务升级为关键、技术赋能为支撑，提出全方位、多方面的优化路径，带动平台体

系化改进和效能增进。

（一）夯实立法根基：构建专门化系统化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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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出台《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建设管理办法》，界定平台的法律地位、职能范围、

部门权责、运行规则及技术标准，为平台建设提供专项法律依据。二是整合碎片化的法律规范，

对与平台建设冲突的条款加以修订，把援助范围、申请条件和流程加以统一，取消对申请人家庭

经济困难的限制，即不论未成年人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均能公平获得司法机关给予的法律援助。
[5]
三是制定平台建设及运行的专项法律责任制度，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法律义务以及追责机制，对

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等部门未履行协同职责、援助线索移送不及时的行为，设定相应的行政

责任；就援助律师未履行法律援助相关义务、服务质量不达标的状况，建立惩戒体系，暂停、撤

销其法律援助资格。

（二）健全运行机制：打造协同高效的联动格局

其一是搭建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司法行政部门起牵头作用，定期集合公安、检察、法院、

民政、教育等部门交流协商，打通信息障碍，解决协作难题，共同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6]
其二

是通过建立市域通办、跨区域法律援助合作机制，推动各省、市、区法律援助机构的信息共享，

实现案件跨地区受理和协作办理，推行“一援到底”模式，对案件的指派、进度跟踪、服务衔接

相关流程进行规范，保证各阶段援助做到紧密相连。
[7]
凭借着大数据技术，建成全国统一的未成

年人法律援助数据库，整合各部门的案件相关数据和援助信息。其三是搭建多元监督架构，确定

涵盖服务响应及时性、专业适配合适度、未成年人满意度等指标的评估标准，使监督评估结果和

援助律师的经费补贴、评优评先挂钩，跟各部门的绩效成绩挂钩，充分发挥监督评估的激励与约

束作用。

（三）升级服务供给：构建专业多元的援助生态

首先需要组建跨学科的专业化法律援助队伍，选拔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心理咨询

师、社会工作者成立专职队伍，开展法律、心理、社会支持一体化服务，提升专业适配度。
[8]
创

建律师和司法社会工作者的协同工作机制，在进行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律师负责做好法

律辩护，司法社会工作者从事心理疏导、社会观护等相关服务，达成法律支持和社会支持的良好

结合。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和社会支持的多元服务内容，增开心理疏导、监护指导、教育帮扶、

职业培训等服务，满足未成年人在生存、发展、受保护等方面的各类需求，对农村留守儿童、流

动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展教育上的帮扶，解决其就学、生活等方面的困难。除此之外，组建由

司法干警、律师、社工组成的志愿服务队，联合街道开展“敲门行动”，深入走访排查特殊人群

未成年子女及经济困难边缘未成年人情况，精准提供“菜单式”法律服务。[9]

（四）强化技术赋能：搭建智慧普惠的服务载体

一是把线上平台功能进行升级，达成法律援助申请、案件查询、法律咨询、法治宣传“一站

式”操作办理，对操作界面予以优化，规划简洁流程，以适配老年监护人、农村群体使用习惯。

二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未成年人援助需求的分布、案件类型的特征进行分析，精准分配服务资源，

做到精准介入。三是加大基层地区技术方面的投入，提升线上平台的覆盖范围，开展平台使用培

训，缩小数字鸿沟，增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达成光纤网络与移动网络

的全覆盖，为老年监护人以及农村地区的未成年人提供线下协助类服务，让各类群体都能便捷无

障碍地使用平台服务。

五、结论

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关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落地实效，更

是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新型法律援助平台建设虽取得阶

段性成果，但在立法、机制、服务、技术四个维度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制约了平台的建设质效。

对此，本文提出需以立法完善为保障，构建专门化系统化的制度支撑；以机制重构为核心，打造

协同高效的跨部门联动格局；以服务升级为关键，构建专业多元的法律援助生态；以技术赋能为

支撑，搭建智慧普惠的线上服务载体，全方位、多层次推动平台体系化完善。

未来，随着平台的不断完善，应进一步强化跨部门协同的深度，推动公安、检察、法院、司

法行政等部门深度融合，实现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法律援助的精准化、智能化，拓宽社会参与的途径，进一步整合高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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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益组织等的社会资源，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的良好氛围。最终推动平台实现

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单一法律援助”到“多元综合保障”的转型，健全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的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筑坚实的法律屏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法

治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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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Path for the New - type Legal Aid Platform for Minors

LIU Shengyong*

(School of Law,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445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w - based socie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s a key carrier for
integrating multiple resources and bridging the "last mile" of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new - type legal aid platform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minors. By defining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 type legal aid platform for
minors,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the maximization of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comb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al aid practice for minor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faced by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legislation,
mechanism, servi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poses targeted and operable optimization paths.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a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 type legal aid platform for minor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improvement of legislation as the guarante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as the core,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s as the ke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technology as the support, so as to help the platform transform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active service" and from "single legal aid" to "diversified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nd build a solid legal barrier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minors.
Keywords:Minors; New - type legal aid platfor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mart legal aid


